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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202243022號

修正「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辦法」部分條文。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102年11月22日府授法規字第1020224302號令修正發布

第八條　　申請人申請本津貼應填具申請表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戶籍所

在地區公所提出：

一、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

二、申請人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第九條　　區公所受理前條申請經審核後，應將結果通知申請人；符合

資格者，自受理申請當月發給本津貼。

申請人檢附文件不完備者，除得依職權取得外，區公所應通

知其限期補正或陳述意見，並以補正資料完整日為受理申請日；

逾期未補正或陳述意見者，逕以申請人提供之資料審核之。

第十條　　本津貼由社會局按月匯入申請人帳戶。但有正當理由，經申

請人以書面向區公所申請並經同意者，得以其他方式領取。

經審核發給本津貼後，申請人喪失請領資格或死亡時，自事

實發生之次月起停止發給本津貼。

第十一條　　申請人如不服第九條第一項或前條第二項停止發給津貼審

核結果者，得於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區公所提出

4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冬字第　5　期

5



申復，申復以一次為限。

申復資料不完備者，應通知限期補正，申請人已於前項期

間內向區公所為不服審核結果表示者，視為已在法定期間內提

起申復，並應於區公所限期內補正申復資料。

區公所認申復有理由者，應自行撤銷或變更原審核結果並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副知社會局。

區公所認申復無理由者，應敘明理由，併同申請人申復資

料送社會局，由社會局審查或由社工人員辦理訪視評估。

申請人之申復，經審核通過後，本津貼溯及至受理申請之

月份發給。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中字第1020091663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修正「臺中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含修正總說明及

條文對照表）」（如附件），請　查照。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學、宜寧學校財團法人

臺中市宜寧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弘文高

級中學、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臺中

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臺中市常春藤高級

中學、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臺中市

私立新民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

高級中學、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臺中市私立麗澤

國民中小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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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101年11月1日中市教中字第1010077796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2年1月23日中市教中字第102000238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12月2日中市教中字第1020091663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為規範臺中市公私立國民中 

學(以下簡稱學校)學生成績評量，特依國民教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本補充規定。

二、國民中學學生（以下簡稱學生）成績評量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

生成績評量準則第四條規定應本適性化、多元化之原則，兼顧形成

性評量、總結性評量，必要時得實施診斷性評量及安置性評量。

三、學生成績評量，應依學習領域及日常生活表現，分別評量之；學習

領域成績評量由學校教務處主辦，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由學校學生事

務處主辦，各任課教師及導師應配合辦理。

四、學習領域評量分定期評量及平時評量。定期評量以每學期至多三次

為原則；平時評量由各校自訂，但不得舉辦全年級排名之學業競試。

五、各學習領域學期成績評量及計算方式，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定期及平時評量成績占學期成績之百分比，由學校訂定之。

(二)彈性學習時數與學習領域相關者得併入學習領域評量。

(三)學生成績評量及計算方式，由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擬定成績 

評量方式，送教務處彙辦，並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於每學期初公布。

六、學生成績評量紀錄，學校應分別於實施定期評量及學期結束後，以

書面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及學生。

七、學生定期評量時，因公(喪、病、事)經准假缺考者，准予銷假後立

即補考。但無故擅自缺考者，不准補考，缺考學科之成績以零分計

算，其補考成績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因公、喪、病請假或不可抗拒事件缺考，按實得分數計算。

(二)因事請假缺考，成績列六十分以下，依實得分數計算；超過

六十分，超過部分八折計算。

八、學生成績之登記及處理應配合校務行政電腦格式紀錄，列入檔案存

查，電子資料管理規範，由教具局另定之。

九、本補充規定所需相關表冊，由教育局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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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社字第1020092173號

附件：臺中市社區大學輔導評鑑實施要點

主旨：修正發布臺中市社區大學輔導評鑑實施要點，自即日起生效，併附修

正要點乙份，請查照。

正本：臺中市大墩社區大學、臺中市光大社區大學、臺中市五權社區大學、

臺中市文山社區大學、臺中市大坑社區大學、臺中市犁頭店社區大

學、朝陽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臺中市山線社區大學)、弘光科技大

學推廣教育中心(臺中市海線、屯區社區大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秘書

室)、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社教科)(均含附件)

臺中市社區大學輔導評鑑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12月2日中市教社字第1020092173號函修訂

一、本要點依臺中市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辦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二、本要點評鑑對象為接受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委託辦理

及承辦社區大學之單位。

三、本局除每年應不定期對社區大學運作進行輔導外，應於每年第二期

定期對社區大學進行評鑑。

四、評鑑項目分為行政管理與校務運作、課程規劃與教學研發、學員服

務與社區互動、財務管理與環境設備、相關服務與績效特色等項，

本局得視實際業務執行情形酌予調整。

五、本局得組成臺中市社區大學輔導評鑑委員會，由本局局長擔任召集

人，副局長擔任副召集人，另由主辦業務主管及相關人員若干人擔

任委員。

六、本局每年辦理社區大學評鑑時，得聘請評鑑委員五人至九人，由具

有與社區大學相關專門知識之人員聘兼之，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但於臺中市社區大學擔任行政或課務者，應予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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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20229858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第六點、第

七點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旨揭修正規定一份（如附件）。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台中市建築師公會、台中縣

建築師公會、台中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台中縣建築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臺中市地政士公會、臺中縣地政士公會、臺灣省都市計畫技

師公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含附件)、臺中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

市長　胡志強

迴避。

七、本要點委員均為無給職。

八、社區大學經評鑑九十分以上者為特優，頒贈獎狀及獎勵金十萬元；

八十五分以上未滿九十分為優等者，頒贈獎狀及獎勵金五萬元；

八十分以上未滿八十五分者為甲等，頒贈獎狀。

    前項獎勵金額度得視本局當年度預算調整之。

    接受委託辦理單位，經評鑑為甲等以上者，本局得依政府採購法及

相關規定辦理續約；未達甲等者，即不再續約，並重新辦理招標。

九、評鑑獎勵金限支用於辦理社區大學人才培訓、教學研討、教師、志

工及校務行政人員研習等相關事項，未依規定支用者，應全數繳

回。

十、本局依據評鑑結果對受評單位得追蹤輔導。

十一、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局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十二、本要點所需書表，由本局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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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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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廣字第1020191903號

附件：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灣塔作業小組作業要點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灣塔作業小組作業要點」，並自中華

民國102年11月26日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灣塔作業小組作業要點」乙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公報。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局長室、本局周副局長

室、本局主任秘書室、本局參議室、本局紀副總工程司室、本局林副

總工程司室、本局賴副總工程司室、綜合企劃科、城鄉計畫科、都計

測量工程科、都市更新工程科、都市設計工程科、建造管理科、營造

施工科、使用管理科、住宅管理科、都市修復工程科、本局秘書室、

本局人事室、本局會計室、本局政風室、本局山城服務中心

副本：本局廣告物管理科科長室、本局廣告物管理科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灣塔作業小組作業要點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廣字第1020191903號函

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為加速推動臺灣塔作業，

提高行政效率，特設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灣塔作業小組（以下

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臺灣塔作業係指局長交辦之水湳開發案件或經本小組

簽奉局長核准之其他工程案件。

三、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推動工程規劃設計、施工管理及營運評估等作業事宜。

（二）定期簽報作業進度表。

（三）定期召開進度檢討會議。

（四）其他交辦推動之業務及相關事宜。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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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小組置組長一人，由副局長、主任秘書、總工程司或專門委員一

人兼任；置副組長一人，組員若干人由都發局人員派兼任，派兼任

人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五、本小組直接對局長負責，人員由局長指派兼任之。

六、本小組辦理之案件其陳核程序，由該案件之承辦人員逕送組長審核，

再依規呈核(判)，以加速案件執行效率。

七、本小組每週應召開進度檢討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

議主席得由局長指派或由組長擔任，相關業務單位應派主管級人員

參加，以協助案件推動與整合資源，會議紀錄由本小組組員製作。

八、本小組由廣告物管理科擔任幕僚單位，協助本小組相關推動事宜。

所需經費由都發局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九、本小組對外行文，以都發局名義行之。

十、本小組成員均為無給職。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仁家字第102009713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所屬仁愛之家興建二館工程諮詢委員會設

置要點」及「臺中市立仁愛之家服務使用者權益維護委員會設置要

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所屬仁愛之家興建二館工程諮詢委員會設置

要點」及「臺中市立仁愛之家服務使用者權益維護委員會設置要點」

條文各乙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本局身心障礙福利科、本局長青福利科、本局婦女及兒少福利科、本

局社會工作科、本局綜合企劃科、本局社會救助科、本局秘書室、本

局人事室、本局會計室、本局政風室、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立仁愛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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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所屬仁愛之家興建二館工程諮詢委員
會設置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為有效推動仁愛之家興建二館工

程，特設立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任務為仁愛之家興建二館工程之諮詢與建議相關事項。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社會局派員兼任，一 

人為副主任委員，由仁愛之家主任兼任，委員七人由社會局就醫療、 

社會福利、建築、景觀、機關或團體等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聘兼 

之。

四、本委員會委員任期至該工程完工，任期內委員出缺時，得由社 

會局視需要另行補聘相關機關（團體）、學者、專家出任委員。

五、本委員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均 

由主任委員召集並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 

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時，由主任 

委員指定委員一人代理，未能指定時，由出席委員中互推一人 

代理之。

六、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仁愛之家總務組長兼任，承主任 

委員之命，綜理本委員會幕僚業務；置幹事二人，由仁愛之家 

派員兼任。

七、本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委員無故 

連續缺席二次以上者，視同辭職。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機關、團體或專家、學者列席，必 

要時並得選派委員若干人組成專案小組調查。 

八、本委員會應有過半數委員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委員會之決 

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 

由主席裁決之。

九、本委員會對外行文，以社會局名義行之。

十、本委員會委員在行政程序中，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或第三 

十三條規定應行迴避之事由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時， 

社會局得請其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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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委員會委員除專家、學者得依規定領取出席費外，餘均為 

無給職。

十二、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仁愛之家預算支應。

十三、本要點經簽奉社會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中市立仁愛之家服務使用者權益維護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臺中市立仁愛之家（以下簡稱仁愛之家）為維護服務使用者之權

益，特設立服務使用者權益維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服務使用者，指經仁愛之家同意接受公、自費照顧服 

務或其他服務及使用設施設備之服務使用者。

　　所稱服務使用者權益，包括參與機會權、平等待遇權、隱私保護 

權、自主活動權、保護申訴權等權益。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諮詢、協調、推動、促進服務使用者福利及權益保障相關事宜。

（二）受理服務使用者權益申訴事宜。但案件已進入民事、刑事、訴 

願或行政訴訟、國家賠償程序者，不在此限。

四、本委員會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仁愛之家主任兼

任，其他委員由醫事專業人員代表ㄧ人、社會福利專業人員代表 

一人、仁愛之家院民代表二人、家屬代表二人，仁愛之家代表二 

人共同組成，且單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前項院民、家屬代表由院民、家屬票選之，依得票數之多寡順序 

產生代表及候補委員。

五、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但代表機關出任者，

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除院民或其家屬代表由候補委員遞補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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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委員另案簽核補聘（派）之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六、本委員會委員除專家、學者得依規定領取出席費外，餘均為無給

職。

七、本委員會每六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服務使用者或其家屬就服務使用者權益受損情形，得向本委員會 

提出申訴，接獲申訴之業務主管組（室）應迅速依權責審慎處理、

記錄及答復之。

八、本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召開會議並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 

席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未能指定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 

代理之。

九、本委員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單位代表兼任之委員，除主任 

委員外，得指派他人代理出席。

十、本委員會應有過半數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委員會之決議事 

項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 

由主席裁決之。

　　本委員會委員對於審議之議案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時，應依法迴 

避。

十一、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機關、團體或人員 

列席說明；必要時並得選派委員若干人組成專案小組調 

查。

十二、本委員會之行政及幕僚工作由仁愛之家輔導組兼辦。

十三、本委員會對外行文，以仁愛之家名義行之。

十四、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仁愛之家年度預算支應。

十五、本要點經簽奉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及廢止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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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消管字第1020228153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海嘯災害防救作業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

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海嘯災害防救作業規定」條文乙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內政部、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消防局除外)、臺中市各區

公所

副本：本府消防局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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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消危字第1020044301號

附件：如說明(附件逕向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查閱或行政院公報第019卷第220期

（詳見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主旨：檢送修正發布之「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安全管

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第3條附表1、第79條附表5，惠請依說明項辦理，

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102年11月21日台內消字第10208251364號函辦理。

二、旨揭修正內容業經內政部會銜經濟部於102年11月21日以台內消字第

1020825136號、經能字第10204606290號令修正發布(詳如附件)，為推

動政令宣導，請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報，以供民眾參考下載。

三、副本抄送本局各救災救護大隊暨所屬分隊，請於查察時依修正法令辦

理，其相關資料(含修正法令及對照表)請於本局網站/業務專區/資料

交換系統/管理辦法修正條文自行下載。

正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

副本：本局各救災救護大隊暨所屬分隊、火災預防科、危險物品管理科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020124847號

附件：如說明段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產後護理之家收費核定基準」，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護理人員法第21條規定及本府102年11月1日第2屆醫事審議委員會

第3次會議紀錄辦理。

二、檢附修正後「臺中市產後護理之家收費核定基準」乙份，請依規定辦

理，不得超收。

三、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及法制局，惠請協助刊登公報及上載法規資料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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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本市各產後護理之家

副本：衛生福利部(含附件)、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臺中市政府法制

局(含附件)、本局醫事管理科

臺中市產後護理之家收費核定基準

中華民國99年12月25日中市衛醫字第1000300478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2年11月25日中市衛醫字第1020124847號函修正

本收費基準共計七點：

一、產後照護費：每日新台幣(以下同)七百元至二千元。

二、新生兒照護費：每日七百元至一千二百元。

三、材料費：按進價成本加百分之二十。

四、伙食費：每日五百元至一千元。

五、因病就診費：依照全民健保醫療費用支付。

六、住房費：每日上限一萬元。

七、產後護理之家不得違反本基準所列各費用收費上限，超額收費。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228852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訂「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設置要點」如附件，並自

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人事

處(考訓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練

中心(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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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11月26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228852號函修訂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事項，特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設臺中市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整合規劃、研究、諮詢、協調及推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關

事宜。
（二）審議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協調事宜。
（三）其他促進身心障礙者權益及福利保護相關事宜。

三、本小組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副市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本
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七人至十五人，
由主任委員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身心
障礙福利學者或法學專家、民意代表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人
派(聘)兼之。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派(聘)兼之。但代表機關或團體出任
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出缺時，其所餘任期尚有半年以上者應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
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第一項委員名額分配，其中身心障礙者或其監護人代表、身心障礙福
利學者或專家、民意代表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人，不得少於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且單一性別亦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四、本小組下設臺中市無障礙環境促進小組，推動本市無障礙環境，增進
各局處無障礙環境整合規劃及諮詢之事項。促進小組置組員十八人，
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主任委員兼任，其   
餘組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身心障礙團體代表五人。
（二）無障礙背景專家學者代表三人。
（三）建築師公會代表二人。
（四）本府社會局、教育局、都市發展局、建設局、交通局、文化局、

觀光旅遊局等局處主任秘書級以上人員七人。
前項組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派(聘)兼之。但代表機關或團體出 
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組員出缺時，其所餘任期尚有半年以上者應予補聘，補聘組員之 
任期至原組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五、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承主任委員之命處理日常事務；並置工作
人員若干人，均由主任委員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人員派兼之。

六、本小組會每年開會二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主席，必要時得召集 
臨時會議。主任委員未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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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中一人代理主席。
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除主任委員及副

主任委員外，如因故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他人代理出席。
八、本小組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九、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相關機關派員列席；審議身心障礙者之申訴事

宜時，得設處理分隊調查事實，並得邀請協調人及相關機構、團體
列席。

　　委員對於審議之身心障礙協調案件具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十、本小組決議事項應於本府網站發布並送請相關機關(構)、團體參考

或辦理。
十一、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二、本小組所需經費，由本府社會局編列預算支應。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222756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編制表」、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新聞局編制表」、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編制表」、「臺中市捷運工程處編制表」、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編制表」、「臺中市立仁愛之家編制

表」、「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編制表」、「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編制表」、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編制表」、「臺

中市政府社會局編制表」、「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編制

表」、「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編制表」，自民國103年1月1日生效。

　附「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編制表」、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新聞局編制表」、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所編制表」、「臺中市捷運工程處編制表」、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編制表」、「臺中市立仁愛之家編制

表」、「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編制表」、「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編制表」、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編制表」、「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編制表」、「臺

中市政府社會局編制表」、「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編制

表」、「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編制表」。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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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225250號

修正「臺中市和平區公所編制表」，自民國103年1月1日生效。

　附「臺中市和平區公所編制表」。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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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5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222535號

廢止「臺中市立大墩文化中心編制表」、「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編制

表」、「臺中市立屯區藝文中心編制表」、「臺中市立港區藝文中心編

制表」，並溯自民國102年1月1日生效。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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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20088842號

主旨：函轉本市東山高級中學遺失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編號為「乙字第

0000273」號及「乙字第0000876」號，請　貴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

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市東山高級中學102年11月15日中總字第1020008938號函辦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20089524號

主旨：函轉本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遺失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編號為「國光

總字第10304」號，請　貴處協助刊登市府公報，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102年11月13日小總字第1020004637號函辦

理。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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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9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食藥字第1020173883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有關臺端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2款規定事件乙案，業經本府藥師懲戒委

員會依法決議，檢送決議書乙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102年8月27日審查會議決議辦理。

正本：張春喜君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台中市藥劑生公會、臺中市政府藥師懲戒委員

會、本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52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冬字第　5　期

53



52 53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冬字第　5　期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9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食藥字第1020173887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有關臺端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1款規定事件乙案，業經本府藥師懲戒委

員會依法決議，檢送決議書乙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102年8月27日審查會議決議辦理。

正本：陳信宏君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台中市藥劑生公會、臺中市政府藥師懲戒委員

會、本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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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9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食藥字第102017388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有關臺端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6款規定事件乙案，業經本府藥師懲戒委

員會依法決議，檢送決議書乙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102年8月27日審查會議決議辦理。

正本：劉美鈴君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台中縣藥劑生公會、臺中市政府藥師懲戒委員

會、本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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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9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食藥字第102017389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有關臺端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6款規定事件乙案，業經本府藥師懲戒委

員會依法決議，檢送決議書乙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102年8月27日審查會議決議辦理。

正本：施志鵬君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台中市藥師公會、臺中市政府藥師懲戒委員會、

本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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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財務字第10200164951號

主旨：公告自102年12月1日起註銷「保證責任台中市第四信用合作社」設立

登記。

依據：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2年11月18日聯銀業管字第1020005570號

函、財政部87年5月19日台財融字第87723141號函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銀行局102年11月6日銀局（合）字第10200282810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名稱及地址：

(一)名稱：保證責任台中市第四信用合作社。

(二)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35號。

二、理事主席：周賜斌。

三、分社及地址：

(一)營業部：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35號。

(二)儲蓄部：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2段277號。

(三)南台中分社：臺中市南區忠孝路193號。

(四)北台中分社：臺中市北區五權路154號。

(五)中山分社：臺中市中區吉祥街1號。

(六)復興分社：臺中市南區復興路1段406號。

(七)向上分社：臺中市西區美村路1段244、246號。

(八)新興分社：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4段701號。

(九)南屯分社：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2段667號。

(十)中清分社：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105-7號。

(十一)西台中分社：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2段186號。

四、成立登記證字號：專中市字第二號。

五、本府核發之87年5月15日中市財更字第零零柒號變更登記證一併註銷。

六、備註：

(一)台中市第四信用合作社前由中興商業銀行於88年4月9日概括承受並

經財政部88年3月22日台財融第88712776號函核准在案，中興銀行又

※※※※※※※※

公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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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94年3月19日由聯邦商業銀行概括承受並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94年2月5日金管銀（二）字第0948010181號函核准在案。

(二)上開信用合作社自註銷之日起其權利義務由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承受。

局長  李錦娥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200881602號

主旨：臺中市私立咕咕鳥幼兒園廢止設立許可案，特予公告。

依據：臺中市私立咕咕鳥幼兒園102年11月13日中市咕幼政字第1021101號函

及「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自103年1月1日起廢止設立許可。

二、臺中市私立咕咕鳥幼兒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王真理。身分證

字號：B***739***。園址：臺中市南區樹德里24鄰復興北路365、367

號。

三、本案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同意該

園廢止設立許可，並依同法第18條規定註銷原立案證書(證書字號：中

市教幼字第1020007654號)。

局長  吳榕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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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200903562號

主旨：本市私立聖凱文幼兒園申請自102年11月30日起歇業，本局依規廢止設

立許可案，特予公告。

依據：依據本市私立聖凱文幼兒園102年11月14日102聖託字第1021101號函及

「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該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林○蘭。身分證字號：L221***6054。

園名：臺中市私立聖凱文幼兒園。園址：臺中市太平區光華里大興13

街13巷27、29、31、33號。

二、本案依「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8條規定註銷原設

立許可證書(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10036266號)。

局長  吳榕峯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工字第10202273671號

主旨：第二次公告標售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幸福好宅-勞工合宜住

宅」社區用地(第三種住宅區-工業住宅社區)並受理投標申購。

依據：　

一、產業創新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二、產業園區土地建築物與設施使用收益及處分辦法。

三、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幸福好宅-勞工合宜住宅」社區用地標

售要點。

公告事項：　

一、土地標示

(一)標售標的

１、為提供優質之勞工合宜住宅，茲公告標售臺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

新園區(以下簡稱本園區)「幸福好宅-勞工合宜住宅」社區用地

(以下簡稱幸福好宅用地)並受理投標申購。

２、幸福好宅用地面積5,983.41平方公尺(南屯區寶文段47-3、47-4地
62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冬字第　5　期

63



號)，屬第三種住宅區(工業住宅社區)用地，售供開發「幸福好

宅-勞工合宜住宅」。

(二)土地圖冊陳列及標售手冊備索地點

１、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

惠中樓五樓；電話：(04)22289111#31260】。

２、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１)營運部【地址：臺北市中山區衡陽路51號14樓之1；電話：

(02)23837230】。

(２)臺中辦事處【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工業一路6號；電話：

(04)2350-6262】。

二、標售對象及使用限制

(一)幸福好宅用地售供依法設立且覓得相關協力廠商、具備下列資格條

件之單一本國公司，從事土地標售要點附件3-1以及本園區土地使用

及建築景觀設計規範容許之使用為限(參閱標售手冊肆)。

１、投標申購人-建築開發公司

(１)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1億元(含)以上。

(２)為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之會員。

(３)公司員工人數達20人以上者(以提供勞保證明為憑)。

(４)於截止投標申購日之前10年內，領有使用執照建築案累計戶數

達200戶以上或樓地板面積累計達3萬平方公尺以上者。

(５)於截止投標申購日之前最近1年內無退票紀錄者。

(６)於截止投標申購日之前最近2年內，法人淨值皆不低於實收資本

額者。

２、協力廠商-建築師事務所(以二家為限)

(１)具當年度公會會員資格。

(２)於截止投標申購日之前10年內，曾設計及監造建案累計達100戶

以上或樓地板面積累計達1萬5千平方公尺以上，應檢附加註與

正本相符之建造執照影本或加註與正本相符之使用執照影本。

(３)於截止投標申購日之前最近1年內無退票紀錄者。

３、協力廠商-營造廠(以二家為限)

(１)為甲等以上綜合營造業，資本額新臺幣6千萬元以上。

(２)具當年度營造業同業公會會員資格。

(３)於截止投標申購日之前10年內，曾承造建案累計200戶以上或樓

地板面積累計達3萬平方公尺以上，應檢附加註與正本相符之使

用執照影本。

(４)於截止投標申購日之前最近1年內無退票紀錄者。

62 63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冬字第　5　期



(二)本園區公共設施依臺中市政府規劃開發內容辦理，投標申購人不得

要求增加或變更任何公共設施。

(三)投標申購人申購幸福好宅用地，須承諾於幸福好宅用地土地產權移

轉登記後3個月完成基本規劃設計書圖及預算書送審、土地產權移

轉登記後1年2個月內取得建造執照、建造執照取得後60日內公告預

售、土地產權移轉登記之日起3年內取得使用執照，使用執照取得後

80日內開始交屋；出租住宅於取得使用執照出租10年後方得移轉。

在未依照核定計畫興建、取得使用執照、交屋並取得臺中市政府同

意前，不得將全部或一部轉讓他人使用，並同意於土地登記簿謄本

作註記。

(四)土地承購人需協助「幸福好宅-勞工合宜住宅」承購戶申請內政部營

建署「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財政部「公股銀行辦理青年

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或其他相關購屋優惠貸款方案，以提供勞

工購屋優惠。

三、土地標售價格

(一)幸福好宅用地售價及其附繳之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依產業創新條

例規定審定及訂定之。

(二)幸福好宅用地標售底價為新臺幣2億7,149萬7,229元(每平方公尺新

臺幣4萬5,375元)。

(三)土地承購人應繳價金包含土地價款及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土地價

款以土地承購人得標價金為準；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按實際承購土

地價款之1%計算。承購土地繳款方式參閱土地標售要點規定。

(四)為確保土地承購人依限完成使用，土地承購人繳清土地價款之同

時，需繳交「完成使用保證金」；是項保證金於土地承購人依規定

完成幸福好宅興建、銷售、交屋作業，若無土地標售要點附件3-2之

應扣罰金、違約金、請求損害賠償、請求代墊費用或其他爭議之情

事，臺中市政府依規定分期無息退還。完成使用保證金按實際承購

土地價款之10%計算；繳款方式參閱土地標售要點規定。

四、受理投標申購時間、地點及應備文件

(一)自102年11月22日(公告日)起於辦公時間內，可分別向公告所示土地

圖冊陳列處閱覽標售土地圖冊，並洽索標售手冊。

(二)投標申購文件應妥予密封，以掛號信件於102年12月23日上午9時前

寄達臺中郵政第47-112號信箱。逾期寄達者，不予受理，原件退

還。投標申購文件一經寄達指定之郵政信箱後，投標申購人不得以

任何理由要求撤回、更改內容、作廢或發還。

(三)投標申購人需繳交投標申購保證金新臺幣814萬4,917元(按土地標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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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3%計算)，相關應備文件內容，請參閱土地標售要點規定。

五、標售審查程序

(一)102年12月23日(星期一)上午9時30分於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臺中

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惠中樓5樓501會議室辦理開標，資格審

查合格者為有效標單，方得參與價格標開標、決標作業。

(二)價格標決標時，以有效標單之投標價金達標售底價且為最高價額者

為得標申購人；於臺中市政府將得標申購人書件提請「臺中市工業

區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及價格審查小組」(以下簡稱租售審查小組)核

備後，該得標申購人始為核准土地承購人。

(三)得標申購人經核准承購後，台開公司應於接獲臺中市政府核准承購

通知之日起15日內，通知土地承購人依規定繳款，未獲准承購者，

無息退還原繳投標申購保證金。

(四)投標申購案件經核准承購後，得標申購人應依台開公司繳款通知指

定期限向指定行庫帳戶繳款，並於繳清全部土地價款、工業區開發

管理基金及完成使用保證金後，由台開公司通知訂期點交土地，且

於點交後核發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件。

六、其他

(一)投標申購幸福好宅用地所需各項證照，投標申購人應於寄件前先行

備妥，不得要求日後補件。

(二)園區土地標售有關規定詳土地標售手冊。

(三)本公告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事項辦理。

(四)投標申購人於繳納投標申購保證金、土地價款、完成使用保證金

及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時，應於繳納憑證註明投標申購人名稱、

投標申購土地資料並傳真至台開公司臺中辦事處【傳真電話：

(04)23502228】。

(五)本案投標申購保證金、土地價款、完成使用保證金指定繳款帳戶

１、銀行：元大銀行板橋分行

２、戶名：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３、帳號：0482-210074951

(六)本案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指定繳款帳戶

１、銀行：土地銀行臺中分行

２、戶名：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３、帳號：024-001-200298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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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行字第1020042914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舉發大○旅行社有限公司等57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公示送達公告暨應受送達人清冊乙份。

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冊列大○旅行社有限公司等57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因舉發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無法送達，爰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

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

82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本清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送至各處分（監理）機關留存，

逾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處分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局長  林良泰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違規停車錄案舉發作業 
公示送達案件清冊

序號 舉發單號 車主姓名 車號 違規日期 送達類別 應到案處所

1 2GA023557
大○旅行社有限

公司
7*75-LM 102/10/1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 2GA010685 王○芬 T*5-157 102/08/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 2GA007370 王○美 5*3-BTW 102/08/1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 2GA024358 王○捷 4*99-N8 102/10/1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5 2GA024125 田○瀧 P*G-660 102/10/1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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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舉發單號 車主姓名 車號 違規日期 送達類別 應到案處所

6 2GA024492 朱○明 M*-9437 102/10/2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7 2GA022587 吳○聰 2*15-NH 102/10/0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8 2GA010529 呂○琪 1*7-JMK 102/08/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9 2GA009450 李○盟 Y*X-560 102/08/2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0 2GA014035 杜○宏 1*6-MNG 102/09/0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1 2GA023258 林○杏 U*D-785 102/10/1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2 2GA024093 林○鈞 R*-3076 102/10/1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3 2GA024460 林○鈞 R*-3076 102/10/2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4 2GA016956 芮○花 S*6-113 102/09/1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5 2GA014124 施○勳 4*99-RN 102/09/0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6 2GA023641 施○勳 4*99-RN 102/10/1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7 2GA015267 段○鶯 3*0-DTJ 102/09/08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8 2GA018340 洪○成 S*W-261 102/09/1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19 2GA022873 韋○霖 2*-5111 102/10/0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0 2GA023067 孫○英 4*27-P6 102/10/1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1 2GA014220 張○ I*I-769 102/09/0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2 2GA009508 張○鳳 3*0-BWZ 102/08/2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3 2GA017627 陳○強 I*E-371 102/09/1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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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舉發單號 車主姓名 車號 違規日期 送達類別 應到案處所

24 2GA020658 陳○瑋 A*D-5167 102/09/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5 2GA003732 陳○騏 9*8-LNV 102/08/0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6 2GA006727 陳○騏 9*8-LNV 102/08/1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7 2GA012735 陳○騏 9*8-LNV 102/09/0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8 2GA020310 陳○蘭 Z*H-602 102/09/2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29 2GA003784
傑○營造有限公

司
W*Y-799 102/08/0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0 2GA022595 曾○惠 3*90-LE 102/10/1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1 2GA020925 黃○玲 5*2-CRS 102/09/29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2 2GA023602 黃○家 2*6-CGA 102/10/1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3 2GA019157 黃○智 M*H-862 102/09/1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4 2GA014442 葉○寧 2*0-DRX 102/09/0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5 2GA007096 裕○行 2*69-ZE 102/08/15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6 2GA003357 潘○瑜 7*19-P2 102/08/03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7 2GA022568
穀○技術顧問有

限公司
1*28-ZM 102/10/07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8 2GA011989 蔡○昌 U*W-338 102/09/0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39 2GA016885 鄭○薇 W*Y-982 102/09/12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0 2GA023045 謝○岑 3*39-MZ 102/10/1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1 2GA002274 顏○宇 A*8-163 102/07/26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2 2GA023972 魏○騰 7*25-U8 102/10/21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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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舉發單號 車主姓名 車號 違規日期 送達類別 應到案處所

43 2GA017712 嚴○興 J*T-767 102/09/1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4 2GA002045

M○DORE.

ROBERT.

PATRICK.羅焉得

L*W-593 102/07/24 公示送達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45 2GA008127 中○道德至善會 B*C-778 102/08/17 公示送達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46 2GA022384 洪○仁 G*3-759 102/10/03 公示送達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

47 2GA022584 陳○仲 5*6-HUV 102/10/08 公示送達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48 2GA022122 劉○誠 4*02-C7 102/10/03 公示送達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49 2GA022567 劉○誠 4*02-C7 102/10/07 公示送達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50 2GA024249 林○萍 U*H-857 102/10/17 公示送達 中壢監理站

51 2GA009615 許○貴 A*Y-981 102/08/23 公示送達 中壢監理站

52 2GA004264 周○尊 F*K-566 102/08/07 公示送達 新竹市監理站

53 2GA024439 楊○寧 A*A-3289 102/10/21 公示送達 彰化監理站

54 2GA023594 陳○票 6*59-Q2 102/10/10 公示送達 南投監理站

55 2GA023313 劉○羚 3*01-R3 102/10/16 公示送達 南投監理站

56 2GA001739 陳○嬡 U*3-619 102/07/22 公示送達 屏東監理站

57 2GA022177 黃○芳 N*L-323 102/10/07 公示送達 澎湖監理站

68 69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冬字第　5　期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運字第1020043718號

主旨：公告公示送達何啟川君因喪失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營運資格，廢止

個人計程車客運業營業執照並註銷營業車輛牌照通知。

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96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

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係何啟川君（身分證字號：B10125****）為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

業，因死亡致職業駕駛執照經註銷處分，已喪失營運資格，本局依法

通知其家屬辦理繳回原領營業車輛牌照（車號：498-L*）及廢止個人

經營計程車客運業營業執照，寄送至何啟川君戶籍地通知繳回牌照之

公文書（102年11月5日中市交運字第1020040801號函）遭退回，因應

受送達人處所不明致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

送達程序。

二、公示送達方式：公示送達文黏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本府公報，應送

達文件現由本局運輸管理科保管，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內領取。

三、本公示送達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應受送達人攜帶印章

向本局領取附件所示公文書，逾期未領取者，逕依規定辦理。

局長　林良泰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裁管字第1020045251號

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函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通知函」名冊（計5件，詳附件）1份。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

條。

公告事項：

7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2年冬字第　5　期

71



一、應受送達人朱天健君等人共計5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函，臺

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以雙掛號郵寄，因各該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

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上開送達自公告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

送達生效日起30日內繳納罰鍰結案，逾期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44條規定，逕行裁決。

三、應受送達人姓名、車牌號碼及違規單號如附件資料所列。

四、旨揭附件，冊列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之上班時間，向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號5樓，電話04-25152535）

領取「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函」。

局長  林良泰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室）主管決行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函公示送達清冊
序號 單號 車號 受處分人 身分證字號

1 CG8576503 DO-608* 朱天健 A102211***

2 1AG515911 DO-608* 朱天健 A102211***

3 CG8616065 DO-608* 朱天健 A102211***

4 TA1190975 0400-J* 王振期 B120355***

5 TA1178701 9033-H* 王振期 B120355***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201890641號

附件：公告事項三

主旨：公告臺中市后里區墩南段524地號土地上現有巷道廢止，徵求異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第1項。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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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2年11月22日至民國102年12月23日止，計滿30

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臺中市后里區公所

(公告欄)、轄區里辦公處(公告欄)、廢道現場。

三、公告廢道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應請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聯絡地

址、異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

道審議准否之參考。

局長　沐桂新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20105374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竹展實業有限公司等272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應

送達人清冊1份。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經第1次投遞車籍地掛號郵寄冊

內被通知人，該郵件無法送達；第2次投遞戶籍地無人領取，茲依規定

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本批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第1聯已送至各處分（監理）機

關，違規人得逕至處分（監理）機關領取並接受裁處，如逾20日未領

者以送達論，處分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局長  刁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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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20128609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徵求「臺中市政府辦理70歲以上老人健康檢

查」醫療院所，請醫療院所踴躍申請，截止日期為102年12月25日。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35條、老人福利法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甄選對象、方式、服務內容：請參詳臺中市政府辦理70歲以上老人健

康檢查計劃需求說明書。

二、服務期程：自103年1月1日起至103年12月20日。

三、本案檢查費用申報，係屬成人預防保健服務部分，由承作單位依「醫

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之相關規定向中央健保局辦

理申報；係屬老人健康檢查部份則由本府全額負擔。胸腔X光、甲型

胎兒蛋白、心臟心電圖為必檢項目，糞便潛血檢查依實際檢查按實核

銷；檢查費用支付標準如下：

(一)方案一：胸腔X光、甲型胎兒蛋白、心臟心電圖、糞便潛血檢查等4

項均檢查者，每人給付新台幣650元。

(二)方案二：僅檢查胸腔X光、甲型胎兒蛋白、心臟心電圖，未執行糞便

潛血檢查者，每人給付新台幣550元。

四、案屬103年預算經費如因預算刪減或未完成法定預算編列，依據行政程

序法第一百四十七條得終止或解除部份或全部契約。

五、有意願參與合約之醫療院所，請於12月25日前將相關資料乙份、契約

書(一式三份)用印後寄送本局辦理。相關表單(需求說明書、契約書)

請逕至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療院所交流平台─保健科下載。

六、收件方式及地點：本局三樓保健科健康管理股陳沛凌(收受時間為週一

至週五AM8:00至PM17:00)。

局長  黃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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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020214479號

主旨：公告解除本市大里區大突寮段258地號等25坵塊共計53筆地號農地之土

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6條。

公告事項：　

一、本市大里區大突寮段258地號（面積2,903平方公尺）、神岡區三角子

段53-2地號（面積1,416平方公尺）、神岡區三角子段53-24（部分）

地號（面積1,571平方公尺）、神岡區三角子段53-6（部分）及53-7

（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2,848平方公尺）、神岡區三角子段53-4

（部分）地號（面積1,808平方公尺）、神岡區前寮段259（部分）、

260（部分）、88（部分）、259-1（部分）及258（部分）地號構成坵

塊（面積574平方公尺）、神岡區前寮段88（部分）、234（部分）、

241（部分）、242（部分）、258（部分）、259（部分）及259-1

（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1,219平方公尺）、神岡區前寮段234

（部分）、241（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192平方公尺）、大里區

詹厝園段130-1（部分）、171（部分）、171-9（部分）、185-3（部

分）、131-1（部分）、131-2（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782平方公

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70-5（部分）、166-1（部分）、170-1（部

分）、171-1（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1,289平方公尺）、大里區

詹厝園段171-1（部分）、171-2（部分）、171-9（部分）、185-3

（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823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71-1

（部分）、171-2（部分）、171-9（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497平

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74-3地號（面積2,801平方公尺）、大里

區詹厝園段176-63（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1,083平方公尺）、大

里區中興段696地號（面積1,057平方公尺）、大里區中興段697、698

地號構成坵塊（面積1,688平方公尺）、大里區中興段699、700地號構

成坵塊（面積2,056平方公尺）、大里區中興段701地號（面積993平方

公尺）、大里區中興段744地號（面積1,423平方公尺）、大里區中興

段746地號（面積347平方公尺）、大里區中興段747地號（面積788平

方公尺）、大里區中興段531地號（面積1,192平方公尺）、大里區中

興段533地號（面積993平方公尺）、大里區中興段563、564地號構成

坵塊（面積1,494平方公尺）、大里區中興段598地號（面積959平方公

尺）等農地因土壤重金屬污染物濃度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分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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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臺中縣政府及本府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經本府環境保護局針

對上述25坵塊共計53筆地號農地進行污染改善措施，並驗證污染物濃

度均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依法予以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

污染管制區之管制。

二、其他重要事項：

(一)解除限制耕種。

(二)解除土壤污染管制區之各項行為管制項目。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222906號

主旨：廢止本府101年11月12日府授地用字第1010199071號公告徵收臺中市南

區細停59停車場開闢工程案內補償南區城隍六小段4-17地號土地上農

作改良物(荔枝樹1棵、銀樺樹2棵)新台幣79,400元整。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22條及第128條規定及黃勝美女士102年6月27日申請書

辦理。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及廢止依據：

(一)內政部101年11月6日台內地字第1010355514號函核准徵收。

(二)行政程序法第122條及第128條規定。

四、廢止原因：本案工程本府交通局102年5月20日會同查估公司辦理施工

前鑑界時，旨揭農作改良物所有權人親屬表示上述農作改良物係為所

有權人已故父親親手種值，深具紀念意義，且表示誤將農作改良物補

償費當作移植費用，希望由原所有權人保留農作改良物並自行自費移

植，以續緬懷已故父親，因原農作改良物所有權人長期旅居海外，經

親屬轉知後，委託親屬於102年6月27日向本府交通局提出申請，放棄

農作物補償金，並自行自費移植農作改良物。基於上述，依據行政程

序法第122條及第128條規定准予受理並公告廢止。

五、廢止後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見原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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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本府地政局及南區區公所公開閱覽並

公布於土地所在地城隍里辦公處。

六、公告期間：30天(自102年11月21日至102年12月20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3年6月20日前。

八、受理繳回地點：臺中市停車管理處(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1號)。

九、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價額者，即辦理取

回其原有土地改良物，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價額者，不得取

回其原有土地改良物，仍由本府辦理遷移，並不得再申請取回。

十、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有異議者，

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應繳回

金額有異議得於公告期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予

受理。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223701號

主旨：公告撤銷徵收本府為辦理大肚區都市計畫第二期公共設施保留地一號

計畫道路工程原報准徵收大肚區溪洲段29地號1筆土地。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11月14日台內地字第1020348918號函辦理。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合併改制前原臺中縣大肚鄉公所。

二、興辦事項種類：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撤銷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依臺灣省政府80年4月22日八十府地二字第37995號函「准予徵

收」。

(二)依內政部102年11月14日台內地字第1020348918號函核准撤銷徵收。

(三)撤銷徵收之原因：旨揭原徵收農業區土地於徵收圖說地號誤繕為溪

洲段29地號，致該不在工程範圍內地號誤納入徵收用地，實際應為

溪洲段29-1、29-2、29-3地號，故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1項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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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撤銷徵收溪洲段29地號。

四、撤銷徵收土地之詳細區域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見撤銷徵收土地範

圍圖、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大

肚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撤銷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3年6月30日止。

六、公告期間：30日(自民國102年11月25日起至民國102年12月25日止)。

七、受理繳回地點：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022-001-10914-0帳戶，戶名：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可至臺灣土地

銀行各分行繳回），並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

八、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即辦理發

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不予發還其土

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土

地。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

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應繳回價

額有異議者，應於公告期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另如不服內政部撤銷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

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

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經由內政部向行政

院提起訴願。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231559號

附件：清冊1份

主旨：本府辦理廢止徵收「清水區臺中港特定區10-3-3號都市計畫道路工

程」內原報准徵收清水區武秀段1075-1地號土地，原土地所有權人蔡

世等3人廢止徵收公告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第2項、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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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揭廢止徵收公告自民國102年10月31日起至民國102年11月30日止計

30天，本府業於102年10月29日府授地用字第10202025722號函通知，

因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本案係因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辦理及工程變

更設計，致土地不在道路工程用地範圍內，業奉內政部核准廢止徵

收，原土地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冊及廢止徵收範圍圖說分別

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臺中市清水區公所公開閱覽，各原土地所有權人

或其繼承人得自即日起至民國103年6月20日止繳回原徵收補償價額於

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022-001-10914-0帳戶，戶名：「臺中

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可至臺灣土地銀行各

分行繳回），即辦理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規定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

價額者，不予發還其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

條規定申請收回土地。

三、原土地所有權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

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應繳回

價額有異議者，應於公告期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

不予受理。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廢止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

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經由內政

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辦理清水區臺中港特定區10-3-3號都市計畫道路工程用地廢止徵收公告通知
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  公示送達清冊

土地標示

應繳回補償項目 權利人 持分
住      
址

廢止徵收公告通知
日期及文號

區 段 地號
面積 
(m2)

清水 武秀 1075-1 127
原徵收地價 

及加成補償金額
蔡世 2/12 清水區

臺中市政府102.10.29 
府授地用字第1020202572號

清水 武秀 1075-1 127
原徵收地價 

及加成補償金額
蔡希 2/12 清水區

臺中市政府102.10.29 
府授地用字第1020202572號

清水 武秀 1075-1 127
原徵收地價 

及加成補償金額
蔡芋棵 1/12 清水區

臺中市政府102.10.29 
府授地用字第102020257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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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231107號

主旨：經濟部水利署辦理貓羅溪溪頭橋下游河道（斷面椿05-06）整理工程用

地徵收，茲因權利人吳宗憲君等77人徵收公告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

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業於101年10月28日府授地用字第10202031255號

函通知，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上開補償費，訂於102年12月10、11、12日三天上午10時至13時30分止

假烏日區公所（第一會議室）辦理發放事宜，權利人未於上開日期領

取者，請於本（102）年12月30日前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辦理領款事

宜，逾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將補償費轉存「臺中市政府土地

徵收補償費301專戶」（國庫專戶）保管，並視同補償完竣。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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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20234157號

主旨：本府辦理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為興建豐原淨水場設備汰換改善工

程用地徵收，茲因權利人張文龍先生等4人徵收公告通知無法送達，特

此公示送達。

依據：　

一、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規定。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業以102年11月7日府授地用字第10202154175號

函通知，惟因上開權利人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通知函無法送

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本工程用地徵收補償費，本府於102年12月20日上午10時至11時30分假

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三樓辦理發放事宜，請權利人自知悉此公示送

達日起逕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領取前開通知，並於上開時間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前往領取補償費，逾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將補償費

轉存「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國庫專戶）保管。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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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2296331號

主旨：公告林培基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培基。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620號。

三、證書字號：（7 9）台內地登字第001942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林培基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1段302之1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2309971號

主旨：公告林崇耀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崇耀。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638號。

三、證書字號：（7 9）台內地登字第004873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鴻昌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北平路2段55巷3號1樓。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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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2305191號

主旨：公告許俊山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許俊山。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637號。

三、證書字號：（7 9）台內地登字第004341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許俊山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忠誠街38號六樓。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2358371號

主旨：公告白金城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白金城。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689號。

三、證書字號：（8 5）台內地登字第019453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白金城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德富路372號5樓之1。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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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202358391號

主旨：公告劉水抱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劉水抱。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690號。

三、證書字號：（102）台內地登字第027006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前瞻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何厝東二街104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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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

臺中市政府� �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1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20228959號

本府民國102年11月15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222535號令中「臺中市立港區藝文中心

編制表」誤繕，更正為「臺中市立港區藝術中心編制表」。

市長� �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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